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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商务委员会文件

青商规〔2024〕5号

青浦区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青浦区关于

进一步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促进高能级

贸易主体集聚发展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青浦区关于进一步放大进博会溢

出效应 促进高能级贸易主体集聚发展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青浦区商务委员会

2024年 4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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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关于进一步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

促进高能级贸易主体集聚发展若干措施

为充分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大发展机遇，承接溢

出效应，围绕大数字、大健康、大商贸三大核心功能，全力

打造全球高端进口资源要素配置新高地、高水平对外开放新

窗口、区域协同发展新引擎，根据《上海市促进外贸稳规模

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沪府办规〔2023〕9号）、《关于虹

桥商务区建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工作方案》（沪商

贸发〔2021〕124号）、《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关于支持

功能性平台发展的政策意见》（沪虹商管〔2022〕22号），结

合区域发展实际，积极打造“6+365”永不落幕进口博览会，制

订以下措施：

一、推动“展品变商品”

1.支持开展保税展示展销常态化业务，对在本区进博会

保税展示场所进行常态化展销，根据进口产品类别和销售额

等给予资助，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0万元。

2.鼓励参展企业按照“1210”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

商品模式销售。对在本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商业

务的进博会参展企业，根据进口产品类别和销售额等给予资

助，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0万元。

二、推动“采购商变贸易商”

3.支持功能性服务平台和区内招商主体积极对接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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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，为其提供包括证照办理、市场准入等服务，引导“采购商

变贸易商”。对在本区设立国际贸易企业的采购商，根据当年

度进口额给予资助，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0万元。

4.鼓励进口博览会采购商达成意向采购订单履约落地，

对促成采购订单相关数据落地的企业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的资助。

三、推动“参展商变投资商”

5.支持通过举办各类投资促进活动或进馆招商等方式，

吸引进博会展商企业落地。对进博会参展企业落户青浦的，

根据申报年度实际到位外资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资

助。申报年限为投资协议签订后 3年内。

6.支持本区企业持续扩大投资，对其境外母公司或境外

关联企业参展进口博览会的，按展位费用的 50%给予一次性

资助，每家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；对落户本区的进口博览会

组展机构，按组织参展企业数目给予一次性资助，最高不超

过 50万元。

7.鼓励本区高能级贸易主体、功能性服务平台积极招商，

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，引进符合青浦区产业发展导向的组

织、机构或企业，每引进一家投资额达到一定标准的，给予

不超过 1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。

四、推动贸易主体集聚发展

8.支持高能级贸易主体落地并开展实质性办公，给予三

年租金资助，每家主体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9.支持已落地本区高能级贸易主体积极开展实质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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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。对经济绩效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人民

币的运营资助。

10.鼓励各功能性服务平台、高能级贸易主体在青浦举办

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相关的各类经贸活动，对经认定的活

动根据规模给予分档资助。同一申报单位当年度获资助不超

过 100万元。

本措施自 2024年 5月 1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，由青

浦区商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《青浦区对接“6+365”中国国际进

口博览会实施意见》（进博办〔2019〕3号）停止执行。

青浦区商务委办公室 2024年 4月 18日印发


